我校心理咨询中心于1992年成立。心理咨询中心设在第二教学楼121室，心理热线：36207024。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大学阶段正是人生处于生理变化，智力变化，开拓创新，面向社会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又是一个人学习，恋爱和择业的人生交汇点。在这一时期，我们每位同学都不可避免或不同程度地会出现一些心理困惑和矛盾冲突。如何解决?请到心理咨询中心来，我校心理咨询中心会本着真诚与热情、保密与尊重的原则与大家一起渡过心理的困惑。
我校心理咨询中心通知心理咨询，协助当事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 克服成长中的障碍，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人生丰富起来。
我校心理咨询的咨询范围
        1、
发展性心理咨询（适应、学习、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情绪个性发展、择业和性心理及恋爱心理等方面）
        2、
轻度心理障碍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
        3、
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自我认知、社交技巧、增强自信心及压力处理等方面）
        4、
电话及通信咨询
        5、
心理评估、个性、智能及职业测试
        6、
专题讲座
        7、
《大学生心理与训练》选修课
        8、
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服务规定
        1、中心主要为同学提供发展性心理咨询、帮助同学更好地认识自我，开发个人潜能；帮助同学发展自爱、自尊、自信，提高同学的社会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意志品质；同时提供学习咨询、性心理及恋爱心理咨询、择业心理指导，指导同学解决成长发展中的各种心理困扰。中心也为同学提供轻度心理障碍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同学发展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2、中心为本校学生提供免费咨询（凭学生证）。
        3、中心向本校教职工和教职工子女开放，适当收取咨询费，标准为校外人员咨询费的二分之一。
        4、中心对校外人员按收费标准提供有偿咨询服务费。
        5、寻求咨询请到心理咨询中心预约登记，或打电话5516020、5847391进行预约。
主要职责
        1、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和其它心理教育的相关课程，举办心理讲座，结合学生实际，系统的讲授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2、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3、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4、提供心理咨询和团体活动，帮助学生解除个人成长中的各种心理困扰，开发心理潜能，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个性心理品质。
        5、对全校学生工作教师提供心理教育的理论与业务技能培训，提高教师心理素质和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心理原理开展工作的能力。
        6、组织专家兼职教师的业务培训和工作研讨，不断提高心理咨询工作的专业水平。
        7、开展以促进学生心理发展为主题的科研活动，提高学术水平，为学校的学生工作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8、对学生骨干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及技能培训。
咨询人员守则
        1、把尊重来访者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不得抱有个人的、组织的、经济的、政治的目的。尊重来访者的尊严和价值，不轻易批判来访者，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来访者。
        2、来访者的任何资料、案例只在本中心保存，不得泄露于他人，咨询人员必须承担保守来访者秘密的责任。
        3、使用心理检查和测量时须征得来访者本人同意。
        4、应做好咨询记录并定期进行案例讨论和咨询总结。案例研究不得有损来访者权益。
        5、咨询业务只能在职业范围内进行，不得接受和索取额外报酬和礼物。
心理咨询的任务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的设立，是为了帮助同学排除在学习、生活或成长中遇到的心理障碍。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员负责，通过心理咨询及各种服务，帮助同学：
——积极面对问题及寻求症结所在，改变其不良的情绪和行为
——帮助来访者增进社会适应的能力，学习有效的处事方法
——增加自我认识
——发掘个人潜能，建立自信心
——保持心理健康
咨询员与来访者的关系
    1、咨询员和来访者的关系首先是建立在当事人主动来访的基础上
    2、具有治疗的联盟
    3、遵循保密的原则
    4、咨询关系只限定在心理咨询室的时间环境中 
心理咨询的原则
    1、理解支持的原则
    2，保密性原则
    3、耐心倾听和细致询问的原则
    4、疏导和启发教育的原则
    5、促进成长的非指示性原则
心理咨询服务指南
1、 面谈咨询、预约电话及开通时间：

面谈咨询：
北校区：

周二、三、四晚：19：00—22：00

周五下午：14：00—17：00

单周周一晚：19：00—22：00

南校区：

周二、三、四晚：19：00—22：00

周二下午：14：00—17：00

第四、八、十二、十六周三上午：8：30—11：30

预约电话：36207024（北校区）

          39328077（南校区）

开通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1：30、14：00—17：00、19：00—22：00

周日：19：00—22：00

咨询地点：
第二教学楼121（北校区）

学生活动中心三楼312、313（南校区）
2、网上咨询

http://secwww.gdufs.edu.cn/xinli/hyb/default.asp
(即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网站”的“回音壁”)

3、心理危机援助热线：36207024  39328077

心理咨询值班时间从第二周开始至第十九周结束
